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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之一、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

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

別法。 

（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十五條之一。 

（三）警察偵查犯罪手冊。 

（四）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 

（五）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 

（六）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減述要點）。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分駐（派出）所 

受理員警 

初步人別詢問及

案情瞭解，確認

屬性侵害案件後

，通知警察(分)

局專責人員處理

，同時知會防治

組家庭暴力防治

官（以下簡稱家

防官） 

一、受理報案： 
（一）受理民眾及其他單位報案

。 
（二）通知警察（分）局性侵害

案件專責處理人員（以下
簡稱專責人員）接案處理
，同時知會防治組家庭暴
力防治官（以下簡稱家防
官）。 

（三）必要時（如陌生人性侵害
案件）派員協助現場戒護
及證據保全。 

（四）情況緊急時，應先協助被
害人就醫，並同時通知警
察（分）局專責人員及防
治組家防官。 

（五）被害人等候警察（分）局
專責人員期間，應先安排
至安全隱密處所，並由適
當之員警陪同安撫其情緒
或派員護送被害人至溫馨
會談室，以保護被害人隱
私。 

（六）將處理情形填寫於「員警
工作紀錄簿」，並注意被
害人身分保密，避免個人
資料洩漏。 

分駐（派出）所 

受理員警 

 

必要時，協助現場

戒護及證據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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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駐（派出）所 

受理員警 

 

受 理 報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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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分）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二、執行階段： 
（一）必要時，得由被害人指定性別

之專責人員著便服、攜服務證
、開偵防車陪同驗傷；並於被
害人筆錄製作完成後四十八小
時內填報及輸入刑案（發生）
紀錄表。 

（二）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及第二百
二十二條之重大性侵害案件，
應分別於被害（犯罪嫌疑）人
筆錄製作完成後二小時內，於
全國治安管制系統為重大刑案
（發生及破獲）通報，經婦幼
警察隊（含調查筆錄）審核後
轉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以下簡稱刑事警察局）偵防
中心及刑事警察大隊。 

（三）由警察（分）局專責人員於受
理後二十四小時內，登入警政
知識聯網選取「警政婦幼案件
管理系統」，輸入「性侵害犯
罪事件通報表」，通報當地性
侵害防治中心。 

（四）警察（分）局專責人員完成被
害（犯罪嫌疑）人筆錄後，應
填妥「性侵害案件被害（犯罪
嫌疑）人調查表」，並交由業
務承辦人（家防官）於三個工
作日內輸入「性侵害防治處理
系統」。 

（五）警察（分）局專責人員判斷需
緊急保全性侵害現場時（如加
害人為陌生人、發生在公眾得
出入場所、案發時間半日內等
），立即派員協助現場戒護及
證據保全，分駐（派出）所應
派員配合辦理。 

（六）減述流程依減述要點規定辦理
；對於法官或檢察官未親訊兒
童或心智障礙被害人案件，認
有必要時，應通知專業人士到
場協助詢（訊）問。 

（七）專責人員宜到場照相及進行必
要之採證（陌生人案件則應會
同警察局鑑識科（中心）及婦
幼警察隊）。 

（八）被害人驗傷採證後無法聯繫或
未報案，其證物（袋）盒之後
續處理，依「未成案性侵害案
件證物處理流程」規定辦理。 

三、結果處置： 
（一）分局偵查隊移送案件時，應簽

會防治組家防官，移送書並副
知分局防治組及婦幼警察隊。 

（二）婦幼警察隊應就轄內發生之性
侵害案件進行控管，以掌握偵
辦進度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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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分）局 
專責人員 

採證（袋）盒及
鑑驗書送地方檢
察署或少年法院
（庭） 

製作調查筆錄、被害（
犯罪嫌疑）人調查表等 

移送地方檢察署或少年法院（庭

）偵辦 

採證（袋）盒
由婦幼警察隊
派員送刑事警
察局鑑驗 

未滿十八歲之人、心智障礙者或被害人
經申請適用減述要點者，應通知社工員
到場進行減述作業詢（訊）前訪視； 
對於法官或檢察官未親訊兒童或心智障
礙被害人案件，認有必要時，應通知專
業人士到場協助詢（訊）問； 
被害人為聽覺或語言功能障礙者或語言
不通者，應主動瞭解其有無傳譯需求，
並視需要通知外事科或相關單位協助辦
理 

偵查蒐證製作筆錄
（涉外案件應會同
外事警察偵辦，並
指派適當人員擔任
通譯） 

向婦幼警察隊索取代號
或至警政婦幼案件管理
系統取號 

必要時，著便服陪
同被害人至醫院驗
傷採證 

登入警政知識聯網／警政婦
幼案件管理系統進行通報 

警察（分）局 
專責人員 

警察（分）局 
專責人員 

警察（分）局 
專責人員 

警察（分）局 
專責人員 

警察（分）局 
專責人員 

警察（分）局 
專責人員 

警察（分）局 
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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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表單： 

（一）通用表單 

1.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 

2.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社工員訊前訪視紀錄表 

3.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同意書 

4.性侵害事件被害人權益保障事項說明單 

5.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 

6.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 

7.員警處理性侵害案件交接及注意事項表 

8.藥毒物檢體監管紀錄表 

9.胚胎監管紀錄表 

10.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 

11.重大刑案通報單 

12.各類案件紀錄表 

13.性侵害案件被害（嫌疑）人調查表 

14.去氧核醣核酸採集單、通知書、證明書 

15.性侵害 DNA 證物送驗檢核表 

16.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17.證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特殊表單 

1.被害人證據一覽表 

2.處理性侵害案件作業程序檢核表 

3.報請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傳真通知單 

五、注意事項： 

（一）對於性侵害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

訊等應予保密，並恪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相關法律之規定。 

（二）詢（訊）問被害人應以懇切態度耐心為之，並體察其陳述能力，給予充分陳

述機會，使其能完整陳述，並提供「性侵害事件被害人權益保障事項說明單

」。 

（三）處理非本轄或他單位移辦本轄案件時，專責人員應依「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

件單一窗口實施要點」及「處理他轄性侵害案件作業程序」各項規定辦理，

並副知分局防治組及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列管。 

（四）告訴乃論案件，被害人不願提出告訴時，專責人員應告知被害人於告訴期間

內仍可提出告訴，惟日後欲再提出告訴時，恐無法有效舉證等權益事項，並

將上情載明於工作紀錄簿。 

（五）非告訴乃論案件，被害人不願提出告訴時，社政人員與被害人取得聯繫，瞭

解受害經過（時間、地點及案情概述等）及取得足供查緝加害人之相關資訊

（年籍資料、聯絡方式、騎乘交通工作、電子郵件或網路使用者帳號資料等

）後記明書面，併同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等函送警察機關調查蒐證；並為

確保被害人權益，由社工人員續予關懷訪視被害人。專責人員以通知書通知

被害人到場接受調查；被害人拒絕到場製作筆錄時，應於員警工作紀錄簿載

明，並將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及社工訪視紀錄等相關資料函（移）請檢察

機關或法院辦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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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處理刑法強制猥褻罪等案件時，應確實訊問告訴權人是否提出告訴並於筆錄

載明。其告訴條件完備者，檢察官對於偵查或法官對於起訴犯強制猥褻罪之

案件，經其審認係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時，自得逕行變更法條為適

當之起訴或實體判刑，以確保被害人權益。 

（七）評估案發與採證時間之間隔是否逾七日，超過七日則不開啟「疑似性侵害案

件證物盒」。屬陌生人性侵害案件，且恐有再犯之虞，應加註「緊急案件」

，並請於證物盒右下角加貼粉紅色緊急案件貼紙優先送鑑。 

（八）證物保存運送方式：證物袋應陰乾常溫保存。胚胎組織檢體二十四小時送驗

者，置於攝式四度冷藏保存；至遲十五日內送驗者，置於攝式零下二十度冷

凍保存，由婦幼警察隊派員於十五日內，檢具「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

使用冰桶送刑事警察局鑑定。藥物鑑驗採證袋（用藥已逾九十六小時無須採

樣）置於攝式四度冷藏保存，至遲十五日內由婦幼警察隊派員檢具「性侵害

案件藥物鑑定血、尿液檢體監管紀錄表」使用冰桶運送至專責鑑定醫院（臺

北榮民總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並於前揭紀錄表註明鑑定書

副知婦幼警察隊。 

（九）犯罪嫌疑人到案應採集唾液檢體製作 FTA 卡，並於十五日內檢具相關資料送

刑事警察局。 

（十）專責人員收受鑑定書或相關證物時，應於五個工作日內以公函送院檢機關，

並副知分局防治組及警察局婦幼警察隊。 

六、處理性侵害案件檢察機關及法院引用之證據種類參考： 

（一）簡訊照片。 

（二）現場照片。 

（三）一一○/一一三報案電話錄音檔。 

（四）汽車旅館錄影光碟。 

（五）汽車旅館之住宿旅客名單。 

（六）現場錄影光碟及翻拍畫面照片。 

（七）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 

（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診斷證明書精神鑑定報告書。 

（九）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 

（十）臺北榮民總醫院或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檢驗部藥劑毒物室臨床毒物科檢驗

報告。 

（十一）行動電話門號通信紀錄。 

（十二）各種社群網站、論壇、即時通訊軟體及 e-mail 等相關資料及對話列印。 

（十三）案發後被害人向第一位證人求助或陳述之筆錄。 

（十四）被害人報案時之外觀、神情、表達時情緒之身心狀況等證人筆錄或社工心

理衡鑑報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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